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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小朋友，你好。我是
你妈妈的朋友，她让我给你带了一些
零食，可是阿姨拿不了这么多，你能
出来帮阿姨一起拿进去吗？”昨天上
午，一场特殊的“防拐骗演练”活动在
开发区竹行街道星怡幼儿园上演。

活动中，星怡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志愿者使出浑身解数，利用
糖果、礼物、玩具等各种物品，以“妈
妈的朋友”“爸爸的同事”等身份，引
诱、哄骗幼儿出园。“阿姨，我不认识
你，不能跟你走”“叔叔，老师说了不
能跟陌生人走”……由于平时老师
注重防拐骗教育，大部分幼儿能够
经受住诱惑，没有跟着志愿者走。

在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下，
有部分幼儿轻信“骗子”话术，跟着
他们去找爸爸妈妈。“孩子们，刚才
是我们的志愿者假装的骗子，有一
些小朋友被‘骗’走了，如果遇到找
不到爸妈的情况，一定不要跟陌生

人走……”演练结束后，星怡幼儿园
园长黄娟针对孩子们的表现进行了
及时教育。

星怡社区党委书记袁峰表示，此
次活动表明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防拐
骗不是靠一次演习就能完全见效的，
还需要社区、家庭、幼儿园共同努力，
不断强化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记者陈可 通讯员施佳慧

晚报讯 3年前，货车司机吴某在某
轮胎店购买了14条轮胎。此后，吴某因轮
胎质量问题与该轮胎店发生纠纷，并发现
当初购买的均为出厂3年以上的库存轮
胎。吴某认为，该轮胎店销售库存轮胎的行
为构成欺诈，于是向崇川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对方退还货款19600元，并三倍赔偿损
失。记者昨天了解到，该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被告轮胎店辩称，其销售的轮胎没有
质量问题，轮胎质保期为5年，这是公司规
定，也是国家规定，轮胎只有生产日期，没
有报废日期。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轮胎的销
售期限问题，虽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
或国家标准明确规定轮胎出厂以后的销售
期限，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行业
标准〈轮胎经销企业经营规范理赔要求〉》
规定，理赔期限按轮胎胎侧生产日期计算
3年内，或经销企业（指终端零售商）将商
品售出1年内为理赔有效期限，轮胎经销企
业不应经销不能理赔的轮胎。因此，出厂3
年以上的库存轮胎不属于正常售卖的轮胎
范围，除非经销商向消费者事先明示并在
承担质量保证责任的情况下议价销售。

法院认为，本案中，某轮胎店出售给吴
某的轮胎，是安全使用寿命远低于正常销
售标准的轮胎，应属于瑕疵轮胎。理赔期
限与某轮胎店抗辩的5年质保期并非同一
概念。

诉讼中，吴某因所购轮胎中的两个已
更换，其余仍在使用，故放弃了退货请求。

法院认定，某轮胎店在没有明示的情况
下，向吴某销售从生产日期起算已超过3年
的轮胎，存在安全隐患，构成欺诈。最终，判
决某轮胎店赔偿吴某三倍损失58800元。

通讯员郁华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24日凌晨，南通海事局VTS
中心接到求助电话，“翔宇98”轮上一名船
员突发疾病，胃部疼痛不止，情况紧急，需
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接报后，南通海事局VTS中心立即指
导该船至南通港2号甲锚地临时停泊，保
持通信畅通，同时指派南通崇川海事处“海
巡06913”艇前往现场救助。半小时后，执
法人员乘坐海巡艇抵达现场，成功接下生
病人员后送往海事基地码头，随后引导病
人前往医院就诊。

据了解，目前该船员身体状况已无
大碍。 通讯员李里 记者吴霄云

志愿者化身“骗子”现场下套

幼儿园防骗演练 有些伢儿上大当

出厂3年轮胎
该不该卖？

一商家因销售“过期”轮胎
被判三倍赔偿

晚报讯 冒充对方亲友添加微
信，通过交谈获取对方信任后，以对方
亲友名义借款一万元。日前，这名涉
嫌诈骗的男子朱某经启东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被依法判处拘役五个月，
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021年，朱某因资金紧张，听
朋友说起一个姓黄的老板可以借
钱，便辗转得到了黄某的电话，经联

系后黄某拒绝了朱某的请求。不死心
的朱某尝试通过微信添加黄某为好
友，验证中黄某问朱某是否为其亲友
陆某，朱某正好认识陆某，便顺势假装
自己就是陆某，成功添加了黄某。

接下来，朱某便一直以陆某的名义
和黄某聊天，因为知道陆某的基本行业
信息和生活状态，朱某伪装得不错，黄
某也未起疑。2022年4月，朱某在微信

中以陆某的身份表示，要向黄某借几万
元钱，黄某手头正好有一万元现金，便
立即毫不犹豫地借给了亲戚“陆某”。
转账完成后，黄某拨打朱某的视频，
想跟“陆某”聊天，朱某害怕接通视频
电话后露馅儿，前后两次都未接通视
频电话。纳闷的黄某于是拨打了自己
亲戚陆某的电话，才发现上当受骗。
通讯员张丽华 秦晓微 记者何家玉

冒充对方亲友添加微信“借钱”
一男子涉诈骗被判刑罚款

晚报讯 冒充国家保密局工作
人员、建筑公司老板、律师，一男子把
自己包装成不同身份的成功人士，利
用婚恋网站、QQ等聊天软件结识女
性，打着婚恋交友的幌子实施诈
骗。近日，经通州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关某某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我现在在香港执行任务，头部
中枪了，需要钱救命。”2019 年 9
月，家住苏州的胡女士收到了一则
求救短信，发件人正是她网恋“男朋
友”关某某，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胡
女士又收到了一张关某某头上包纱
布的照片，情况十分危急。

关某某是胡女士2013年通过
QQ认识的好友，对方表示自己在
北京工作，是国家保密局工作人
员。在聊天过程中，关某某坦言自
己已经结婚，妻子是大学老师，但两
人感情不和，相比之下，和胡女士比
较投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考

虑到对方有家庭，胡女士拒绝了这段
“桃花”，两人也断了联系。

2019年，关某某又联系上胡女
士，表达自己的爱意，在关某某不断的
甜言蜜语哄骗下，胡女士便答应和其
交往。其间，关某某多次以家里出事、
介绍投资等理由向胡女士借款，想着
还不是很了解对方，胡女士一直犹豫
没有借。直到看到关某某头包纱布的
照片，胡女士半信半疑，但出于感情考
虑，还是给对方转了1万元。

之后，关某某又以给家人买房
等理由向胡女士借款。“我借钱给
他，是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以结婚
为目的和我交往，而且他是公职人
员，肯定不会骗我。”稳定的工作、坚
定的承诺，让胡女士一直沉浸在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同样被骗的
还有家住通州区的王女士。王女士
在发现自己被骗后，立即到当地派出
所报案。2022年6月3日，公安机关
对该案立案侦查。直到公安机关找
到胡女士时，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经查，关某某平时在苏州做点小
生意，并非国家保密局工作人员，由于
经营不善，手头经常缺钱。除了诈骗
胡女士、王女士外，他还化名朱某，借

助相亲网站、社交平台，编造自己建筑
公司老板、律师等职业身份，把自己打
造成成功人士，骗取被害人信任后，以
婚恋交友为由，虚构母亲生病需要做
心脏搭桥手术、购买原材料需要资金、
索要工程款等各种理由，骗取8名受
害女性共计人民币114.4743万元。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关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
段，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
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审查起诉过程中，经
办案检察官释法说理，关某某自愿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通讯员陈雯 记者何家玉

办案检察官提醒：网络婚恋交友
诈骗“套路”很多，但骗钱的本质并未
改变。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对
方的花言巧语，特别是在对方提出借
钱、转账、泄露隐私等要求时，务必提
高警惕，切勿陷入“甜蜜陷阱”。如发现
被骗，应保存好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谎称执行保密任务中枪，让女友转钱救命；购买原材料需要资金等等

一男虚构多人设诈骗上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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